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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學士後護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落實臨床實習之規劃與

確保臨床教學品質，依據「輔英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特設置實

習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二條  本委員會主要執掌如下： 

一、 研訂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定及學生校外實習手冊。 

二、 審議本系實習作業流程、實習經費之運用、實習合約書內容以及學生實習

單位分發等事項。 

三、 審議本系校外實習課程、實習教學成效及教學品質。 

四、 審查實習機構選定及實習合約內容。 

五、 審議學生實習各項申請、變更、終止。 

六、 協調處理實習學生申訴糾紛(爭議)及意外事件。 

七、 追蹤處理及檢核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。 

八、 其他實習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。 

第三條 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，由系主任擔任，委員 4～7名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 專任教師代表 2-5 名。 

二、 實習機構代表 1 名。 

三、 執行委員由主任遴聘之。 

四、 視討論事由，得邀請相關主管、臨床實習指導教師實習機構代表、實習生 

或法律顧問列席。 

第四條  本委員會開會時，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責

成委員 1 人代理之。 

第五條 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 2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六條  本委員會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；出席人員逹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

始可決議。校外委員若因故無法親自到場時，得以視訊會議方式為之，視同出

席，並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且載明於會議紀錄。 

第七條 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1年，連選得連任；於每學年最後一次會議中改選。 

第八條 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